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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月 22日，有关会议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11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的《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提案程序 

2021年 1 月 1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 58.50%股份的股东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书

面提交的《关于提名邓学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提请在 2021年 1月 27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 

 

（二）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董事会原提名的独立董事徐一兵先生因个人原因不能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6日收到持有公司 58.50%股份的股东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的临时

提案：为进一步完善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治理结构，强

化公司科学决策程序，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提名邓学敏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邓学敏先生的简历为：邓学敏，男，1984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法律硕士。邓学敏先生为执业律师，并于 2014年 4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主要工作经历为：2012 年 2月至 2015年 8月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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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至今为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高级合伙人律师、执委会委员。 

邓学敏先生持有公司 0%的股权，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三）审查意见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股东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符合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

具体决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股东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1 年 1月 11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调整后的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提名 WANG LEI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提名王竞达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提名徐一兵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公司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提名邓学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关于提请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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